
关于印发《“天府万人计划”

天府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党委组织部，政府科技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

省直有关部门:

现将《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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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8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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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创业领军人才项目

实施方案

为落实《四川省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实施办法》(川组通〔2018〕

21 号)，现就实施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天府创业领军人才项目，

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着眼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围绕我省构建“5+1”

产业体系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，遴选支持一批运用自主知识

产权或核心技术创新创业的优秀创业人才，培养造就一批富有

创新精神的创新型企业家，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

合，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全面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

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从 2018 年起至 2027 年，省级层面每年遴选支持 20 名左

右天府创业领军人才，10 年共支持 200 名左右，示范带动市

（州）层面遴选支持一批科技创业领军人才，基本构建起一支

富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层次创业领军人才队伍。

三、遴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拥护党的领导，坚持科学精神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

职业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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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为企业主要创办者或实际控制人（作为股东占股 30%以

上，或为企业法定代表人），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精神、市场

开拓和经营管理能力；

3.具有本科以上学历，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
4.创业项目符合科技前沿发展趋势，或属于国家和我省战

略性新兴产业“5+1”产业领域；

5.创办的企业拥有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，至少拥有 1

项主营业务相关的发明专利（或动植物新品种、著作权等），

具有较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，开发的产品技术先进或服务模

式创新，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竞争力；

6.创办的企业在四川省内注册，依法经营，无不良记录，

创办时间为 2 年以上。创办时间在 5 年以内（含 5 年）的企业，

最近一年盈利且主营业务收入不少于 500 万元。创办时间为 5

年以上的企业，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净利润累计不少于 500 万

元。以近 5 年内（含 5 年）创办企业的主要创始人为主；

7.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，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。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国家“万人计划”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入

选者，可申报纳入天府创业领军人才项目，不占遴选名额，可

享受除资金资助外的其他支持政策。

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者离岗创办领办企业的，同

等条件下优先推荐。对民族地区、贫困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急

需紧缺人才给予倾斜支持。



- 5 -

四、遴选程序

（一）推荐申报。根据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年度工作

安排，科技厅发布申报通知，明确遴选工作的目标任务、标准

条件、申报程序、时间进度和工作要求等。申报单位和申报人

根据申报通知，填报申报书。推荐单位对本系统、本地区的申

报材料进行审核、汇总后，采取推荐单位党委（党组）审定的

方式，确定本单位的推荐人选，公示后统一报送科技厅。

（二）初评。科技厅负责对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查，组织

专家评审委员会开展初评，遴选提出建议人选名单，经科技厅

办公会审定后报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。

（三）终评。省委组织部（省人才办）会同“天府万人计

划”各平台部门共同组建专家组，对建议名单进行审核和综合

平衡，产生拟入选名单，采取适当形式进行公示。

（四）审批命名。拟入选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“天府

万人计划”协调小组和省委组织部部务会审批后，由省委组织

部会同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联合印发正式名单，颁发《“天府万

人计划”入选证书》并划拨资助资金，凭证落实入选者有关特

殊支持政策。

五、支持政策

（一）创业领军人才入选者在工作、生活等方面按《四川

省“天府万人计划”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享受 11 条特殊支持

政策。各地、各单位应配套相关支持政策。



- 6 -

（二）推动省级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、科技成果转化投

资引导基金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，支持入选者

开展创新创业投资或融资。

六、组织实施

在省委、省政府领导下和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，科

技厅会同相关单位共同做好天府创业领军人才项目组织实施

工作，督促、指导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所在单位加强对入选者

的管理和服务，确保支持政策落实到位，促进其企业做大做强

做优。


